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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名师辅导，实际连资格证都没有；144节课上了4节，3万多最终退了不到一半钱……

广东消委会曝光校外培训十大潜规则
近年来，校外培训消费矛盾增多，纠纷投诉日渐增长。 数据显示，相关投入与日俱增，且占比越来越大。

据统计，2018年，广东全省消委会系统处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10286件，占总投诉量3.76%；2019年，处理
教育培训服务投诉17611件， 占总投量4.71%；2020年， 处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27960件， 占总投诉量
7.09%；2021年上半年处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10949件，占总投诉量6.66%。 7月16日，广东省消委会发布
校外培训十大潜规则，提醒消费者防范消费风险。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粤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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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名师辅导，实际却没资格证

案例：家长张女士将孩子送进某教育机构，签订
协议时，机构负责人承诺邀请著名教师讲课，并对学
生一对一辅导。 但家长却发现并没有名师上课，部分
老师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

点评及提醒：对于“名师辅导”等关于培训服务质
量的承诺或者宣传，消费者应要求培训机构将所有相
关内容写入书面合同，以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同时，如
果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

课程安排被隐瞒，报名容易约课难

案例：消费者曾女士在某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为小
孩报读课程时，销售人员在介绍时并未清楚告知该课
程需要约课。 缴费报名后，曾女士才发现需要约课，且
约课难度非常大，经常约不上合适的课程。 她向售后
服务人员反映情况，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被推销所
谓容易约课、价格更高的一对一VIP课程。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培训机构销售人员未清楚
告知曾女士课程约课安排，导致曾女士在缴费报名后
无法约上合适课程，存在一定过错。 培训机构有义务
根据合约提供给消费者正常条件能够实施的课程培
训服务，如果不能提供，消费者可以视培训机构是否
存在违约情形来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培训
机构的另外推销，消费者有权拒绝。

预付一万余元，想退很难

案例：消费者胡女士在某早教机构为孩子报读课
程， 销售人员向胡女士表示一次性购买的课时数越
多，平均每节课的费用越低，最终胡女士为孩子购买
了98节课共计一万余元。 但是胡女士因搬家离培训机
构较远，加上课程经常安排不上，于是向早教机构提
出退费申请，却遭到拒绝。

点评及提醒：建议消费者对优惠促销要保持理性，
尽量避免大数额预付式消费，不要一次性预订太多课
程，缴纳过多学费，以减少消费风险。

144 节课上了 4 节，3 万多只退 1.4 万

案例： 陈女士在某机构购买了144节课的早教课
程，共30999元，在学习4节课后觉得不合适自家孩子，
于是申请退费。 早教机构同意按销售协议约定的“已
上三分之一以内购买课程节数者，扣除乙方实际发生
费用后， 可退还已付费用的一半” 退款， 只退还了
14000多元。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陈女士购买的课程价值3万
多元，申请退费时仅上了4节课，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条款只能获得14000多元退款，该条款明显存在“排
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情形，属“霸
王条款”，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消协、 行政机关投诉举
报，或者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线上线下老师非一人，水平差太远

案例：消费者廖先生称，基于对某校外培训机构
老师的认可，于2020年1月15日为孩子报了一年4期的
语文线下培训课，费用共10660元。 后由于疫情影响，
转为线上上课， 但线上老师与线下老师不是同一人，
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生认为更换了任课老师已无法实
现报读目的， 于是向该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
机构以疫情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机构线
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
疫情影响，变更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名额”

案例：消费者黄女士等人反映，他们小孩报读的某校外培训机构
每次会以“老生优惠”“老带新享折扣”等名义，要求家长预交下一学
年的费用。 如果此时不交，课上到第6-7个月时，授课老师就会以“价
格打折再优惠”的手段向家长营销。 如果家长还不交，第9个月左右，
培训机构就会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
名额”为说辞施加压力，导致很多家长迫不得已又预交了大笔学费。

点评及提醒：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校外培训课时，要避免跨年预
交费。 如果培训机构强制超长时间预交学费，家长可以向行政部门
举报其违规行为。 此外，家长们在面临机构的价格营销攻势时，应保
持冷静理性， 同时还应预防一些不良机构利用教育培训作幌子，通
过收取学员的预付学费来吸收公众资金的诈骗行为。

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实际……

案例：某钢琴培训班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刘先生因此为孩
子报名参加课程，并一次性支付了12课时的学费。 后来，刘先生因老
师替换、孩子对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而要求退回剩余6节课费用，培训
班却以手续复杂为由迟迟不予退款。 但由于刘先生与培训班只是口
头约定，在主张“无条件退款”权利时，陷入“举证不能”的不利境地，
导致退款难以被支持。

点评及提醒：口头承诺是商家的惯常手法。 消费者应提高维权
意识，一定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要求培训机构将口
头承诺写进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日后发生消费争议时，
据合同依法维权。 同时，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要注意留存
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
记录。 当出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音、视频资料、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保证提高百十分”别信

案例：消费者刘先生向消费者组织投诉，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
人在刘先生为孩子报名时，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其小孩在中考提高百
十分，可以超过建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离建档线还
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广告法》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如果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同时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
为调查线索。

某钱包申请的教育贷，退出很难

案例：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
训机构的网络课程共160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
款，但由于当时是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的贷款（两
万多元的课程首付一千多元，其余按月支付），所以在申请退款时遇
到各种难题，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所提及的贷款应该就是一种“教育贷”，具
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
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作为贷款申
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 机构往往用贷款“免息”、减轻一次性支
付压力等来吸引消费者，但却淡化了其贷款属性和风险。 因为贷款
行为和参加培训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如果想解
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只要在一家咨询，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信息

案例：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
指导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
构的推销电话。 一名推销人员还直言：“各个培训机构的信息都是互
通的，你只要在一家咨询了，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你的信息。 ”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的培训机构显然违背了经营者义务，消费
者可以对该种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要求加以制止并追责，若
因此遭受利益损害的，还可以向相关经营者提起民事索赔。

称名师辅导，实际却没资格证

案例：家长张女士将孩子送进某教育机构，签订
协议时，机构负责人承诺邀请著名教师讲课，并对学
生一对一辅导。 但家长却发现并没有名师上课，部分
老师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

点评及提醒：对于“名师辅导”等关于培训服务质
量的承诺或者宣传，消费者应要求培训机构将所有相
关内容写入书面合同，以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同时，如
果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

课程安排被隐瞒，报名容易约课难

案例：消费者曾女士在某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为小
孩报读课程时，销售人员在介绍时并未清楚告知该课
程需要约课。 缴费报名后，曾女士才发现需要约课，且
约课难度非常大，经常约不上合适的课程。 她向售后
服务人员反映情况，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被推销所
谓容易约课、价格更高的一对一VIP课程。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培训机构销售人员未清楚
告知曾女士课程约课安排，导致曾女士在缴费报名后
无法约上合适课程，存在一定过错。 培训机构有义务
根据合约提供给消费者正常条件能够实施的课程培
训服务，如果不能提供，消费者可以视培训机构是否
存在违约情形来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培训
机构的另外推销，消费者有权拒绝。

预付一万余元，想退很难

案例：消费者胡女士在某早教机构为孩子报读课
程， 销售人员向胡女士表示一次性购买的课时数越
多，平均每节课的费用越低，最终胡女士为孩子购买
了98节课共计一万余元。 但是胡女士因搬家离培训机
构较远，加上课程经常安排不上，于是向早教机构提
出退费申请，却遭到拒绝。

点评及提醒：建议消费者对优惠促销要保持理性，
尽量避免大数额预付式消费，不要一次性预订太多课
程，缴纳过多学费，以减少消费风险。

144 节课上了 4 节，3 万多只退 1.4 万

案例： 陈女士在某机构购买了144节课的早教课
程，共30999元，在学习4节课后觉得不合适自家孩子，
于是申请退费。 早教机构同意按销售协议约定的“已
上三分之一以内购买课程节数者，扣除乙方实际发生
费用后， 可退还已付费用的一半” 退款， 只退还了
14000多元。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陈女士购买的课程价值3万
多元，申请退费时仅上了4节课，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条款只能获得14000多元退款，该条款明显存在“排
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情形，属“霸
王条款”，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消协、 行政机关投诉举
报，或者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线上线下老师非一人，水平差太远

案例：消费者廖先生称，基于对某校外培训机构
老师的认可，于2020年1月15日为孩子报了一年4期的
语文线下培训课，费用共10660元。 后由于疫情影响，
转为线上上课， 但线上老师与线下老师不是同一人，
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生认为更换了任课老师已无法实
现报读目的， 于是向该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
机构以疫情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机构线
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
疫情影响，变更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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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生认为更换了任课老师已无法实
现报读目的， 于是向该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
机构以疫情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机构线
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
疫情影响，变更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称名师辅导，实际却没资格证

案例：家长张女士将孩子送进某教育机构，签订
协议时，机构负责人承诺邀请著名教师讲课，并对学
生一对一辅导。 但家长却发现并没有名师上课，部分
老师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

点评及提醒：对于“名师辅导”等关于培训服务质
量的承诺或者宣传，消费者应要求培训机构将所有相
关内容写入书面合同，以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同时，如
果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

课程安排被隐瞒，报名容易约课难

案例：消费者曾女士在某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为小
孩报读课程时，销售人员在介绍时并未清楚告知该课
程需要约课。 缴费报名后，曾女士才发现需要约课，且
约课难度非常大，经常约不上合适的课程。 她向售后
服务人员反映情况，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被推销所
谓容易约课、价格更高的一对一VIP课程。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培训机构销售人员未清楚
告知曾女士课程约课安排，导致曾女士在缴费报名后
无法约上合适课程，存在一定过错。 培训机构有义务
根据合约提供给消费者正常条件能够实施的课程培
训服务，如果不能提供，消费者可以视培训机构是否
存在违约情形来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培训
机构的另外推销，消费者有权拒绝。

预付一万余元，想退很难

案例：消费者胡女士在某早教机构为孩子报读课
程， 销售人员向胡女士表示一次性购买的课时数越
多，平均每节课的费用越低，最终胡女士为孩子购买
了98节课共计一万余元。 但是胡女士因搬家离培训机
构较远，加上课程经常安排不上，于是向早教机构提
出退费申请，却遭到拒绝。

点评及提醒：建议消费者对优惠促销要保持理性，
尽量避免大数额预付式消费，不要一次性预订太多课
程，缴纳过多学费，以减少消费风险。

144 节课上了 4 节，3 万多只退 1.4 万

案例： 陈女士在某机构购买了144节课的早教课
程，共30999元，在学习4节课后觉得不合适自家孩子，
于是申请退费。 早教机构同意按销售协议约定的“已
上三分之一以内购买课程节数者，扣除乙方实际发生
费用后， 可退还已付费用的一半” 退款， 只退还了
14000多元。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陈女士购买的课程价值3万
多元，申请退费时仅上了4节课，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条款只能获得14000多元退款，该条款明显存在“排
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情形，属“霸
王条款”，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消协、 行政机关投诉举
报，或者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线上线下老师非一人，水平差太远

案例：消费者廖先生称，基于对某校外培训机构
老师的认可，于2020年1月15日为孩子报了一年4期的
语文线下培训课，费用共10660元。 后由于疫情影响，
转为线上上课， 但线上老师与线下老师不是同一人，
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生认为更换了任课老师已无法实
现报读目的， 于是向该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
机构以疫情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机构线
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
疫情影响，变更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称名师辅导，实际却没资格证

案例：家长张女士将孩子送进某教育机构，签订
协议时，机构负责人承诺邀请著名教师讲课，并对学
生一对一辅导。 但家长却发现并没有名师上课，部分
老师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

点评及提醒：对于“名师辅导”等关于培训服务质
量的承诺或者宣传，消费者应要求培训机构将所有相
关内容写入书面合同，以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同时，如
果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

课程安排被隐瞒，报名容易约课难

案例：消费者曾女士在某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为小
孩报读课程时，销售人员在介绍时并未清楚告知该课
程需要约课。 缴费报名后，曾女士才发现需要约课，且
约课难度非常大，经常约不上合适的课程。 她向售后
服务人员反映情况，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被推销所
谓容易约课、价格更高的一对一VIP课程。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培训机构销售人员未清楚
告知曾女士课程约课安排，导致曾女士在缴费报名后
无法约上合适课程，存在一定过错。 培训机构有义务
根据合约提供给消费者正常条件能够实施的课程培
训服务，如果不能提供，消费者可以视培训机构是否
存在违约情形来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培训
机构的另外推销，消费者有权拒绝。

预付一万余元，想退很难

案例：消费者胡女士在某早教机构为孩子报读课
程， 销售人员向胡女士表示一次性购买的课时数越
多，平均每节课的费用越低，最终胡女士为孩子购买
了98节课共计一万余元。 但是胡女士因搬家离培训机
构较远，加上课程经常安排不上，于是向早教机构提
出退费申请，却遭到拒绝。

点评及提醒：建议消费者对优惠促销要保持理性，
尽量避免大数额预付式消费，不要一次性预订太多课
程，缴纳过多学费，以减少消费风险。

144 节课上了 4 节，3 万多只退 1.4 万

案例： 陈女士在某机构购买了144节课的早教课
程，共30999元，在学习4节课后觉得不合适自家孩子，
于是申请退费。 早教机构同意按销售协议约定的“已
上三分之一以内购买课程节数者，扣除乙方实际发生
费用后， 可退还已付费用的一半” 退款， 只退还了
14000多元。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陈女士购买的课程价值3万
多元，申请退费时仅上了4节课，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条款只能获得14000多元退款，该条款明显存在“排
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情形，属“霸
王条款”，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消协、 行政机关投诉举
报，或者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线上线下老师非一人，水平差太远

案例：消费者廖先生称，基于对某校外培训机构
老师的认可，于2020年1月15日为孩子报了一年4期的
语文线下培训课，费用共10660元。 后由于疫情影响，
转为线上上课， 但线上老师与线下老师不是同一人，
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生认为更换了任课老师已无法实
现报读目的， 于是向该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
机构以疫情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机构线
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
疫情影响，变更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称名师辅导，实际却没资格证

案例：家长张女士将孩子送进某教育机构，签订
协议时，机构负责人承诺邀请著名教师讲课，并对学
生一对一辅导。 但家长却发现并没有名师上课，部分
老师甚至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

点评及提醒：对于“名师辅导”等关于培训服务质
量的承诺或者宣传，消费者应要求培训机构将所有相
关内容写入书面合同，以对经营者进行约束。 同时，如
果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

课程安排被隐瞒，报名容易约课难

案例：消费者曾女士在某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为小
孩报读课程时，销售人员在介绍时并未清楚告知该课
程需要约课。 缴费报名后，曾女士才发现需要约课，且
约课难度非常大，经常约不上合适的课程。 她向售后
服务人员反映情况，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被推销所
谓容易约课、价格更高的一对一VIP课程。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培训机构销售人员未清楚
告知曾女士课程约课安排，导致曾女士在缴费报名后
无法约上合适课程，存在一定过错。 培训机构有义务
根据合约提供给消费者正常条件能够实施的课程培
训服务，如果不能提供，消费者可以视培训机构是否
存在违约情形来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培训
机构的另外推销，消费者有权拒绝。

预付一万余元，想退很难

案例：消费者胡女士在某早教机构为孩子报读课
程， 销售人员向胡女士表示一次性购买的课时数越
多，平均每节课的费用越低，最终胡女士为孩子购买
了98节课共计一万余元。 但是胡女士因搬家离培训机
构较远，加上课程经常安排不上，于是向早教机构提
出退费申请，却遭到拒绝。

点评及提醒：建议消费者对优惠促销要保持理性，
尽量避免大数额预付式消费，不要一次性预订太多课
程，缴纳过多学费，以减少消费风险。

144 节课上了 4 节，3 万多只退 1.4 万

案例： 陈女士在某机构购买了144节课的早教课
程，共30999元，在学习4节课后觉得不合适自家孩子，
于是申请退费。 早教机构同意按销售协议约定的“已
上三分之一以内购买课程节数者，扣除乙方实际发生
费用后， 可退还已付费用的一半” 退款， 只退还了
14000多元。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陈女士购买的课程价值3万
多元，申请退费时仅上了4节课，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
议条款只能获得14000多元退款，该条款明显存在“排
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情形，属“霸
王条款”， 消费者可以通过向消协、 行政机关投诉举
报，或者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线上线下老师非一人，水平差太远

案例：消费者廖先生称，基于对某校外培训机构
老师的认可，于2020年1月15日为孩子报了一年4期的
语文线下培训课，费用共10660元。 后由于疫情影响，
转为线上上课， 但线上老师与线下老师不是同一人，
水平相差太远。 廖先生认为更换了任课老师已无法实
现报读目的， 于是向该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
机构以疫情为借口和其他理由拒绝办理。

点评及提醒：本案中，廖先生基于对该培训机构线
下老师的认可而选择了线下培训课程， 现培训机构受
疫情影响，变更了合同内容，若廖先生能够举证证明该
变更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则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名额”

案例：消费者黄女士等人反映，他们小孩报读的某校外培训机构
每次会以“老生优惠”“老带新享折扣”等名义，要求家长预交下一学
年的费用。 如果此时不交，课上到第6-7个月时，授课老师就会以“价
格打折再优惠”的手段向家长营销。 如果家长还不交，第9个月左右，
培训机构就会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
名额”为说辞施加压力，导致很多家长迫不得已又预交了大笔学费。

点评及提醒：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校外培训课时，要避免跨年预
交费。 如果培训机构强制超长时间预交学费，家长可以向行政部门
举报其违规行为。 此外，家长们在面临机构的价格营销攻势时，应保
持冷静理性， 同时还应预防一些不良机构利用教育培训作幌子，通
过收取学员的预付学费来吸收公众资金的诈骗行为。

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实际……

案例：某钢琴培训班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刘先生因此为孩
子报名参加课程，并一次性支付了12课时的学费。 后来，刘先生因老
师替换、孩子对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而要求退回剩余6节课费用，培训
班却以手续复杂为由迟迟不予退款。 但由于刘先生与培训班只是口
头约定，在主张“无条件退款”权利时，陷入“举证不能”的不利境地，
导致退款难以被支持。

点评及提醒：口头承诺是商家的惯常手法。 消费者应提高维权
意识，一定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要求培训机构将口
头承诺写进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日后发生消费争议时，
据合同依法维权。 同时，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要注意留存
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
记录。 当出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音、视频资料、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保证提高百十分”别信

案例：消费者刘先生向消费者组织投诉，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
人在刘先生为孩子报名时，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其小孩在中考提高百
十分，可以超过建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离建档线还
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广告法》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如果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同时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
为调查线索。

某钱包申请的教育贷，退出很难

案例：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
训机构的网络课程共160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
款，但由于当时是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的贷款（两
万多元的课程首付一千多元，其余按月支付），所以在申请退款时遇
到各种难题，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所提及的贷款应该就是一种“教育贷”，具
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
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作为贷款申
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 机构往往用贷款“免息”、减轻一次性支
付压力等来吸引消费者，但却淡化了其贷款属性和风险。 因为贷款
行为和参加培训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如果想解
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只要在一家咨询，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信息

案例：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
指导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
构的推销电话。 一名推销人员还直言：“各个培训机构的信息都是互
通的，你只要在一家咨询了，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你的信息。 ”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的培训机构显然违背了经营者义务，消费
者可以对该种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要求加以制止并追责，若
因此遭受利益损害的，还可以向相关经营者提起民事索赔。

“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名额”

案例：消费者黄女士等人反映，他们小孩报读的某校外培训机构
每次会以“老生优惠”“老带新享折扣”等名义，要求家长预交下一学
年的费用。 如果此时不交，课上到第6-7个月时，授课老师就会以“价
格打折再优惠”的手段向家长营销。 如果家长还不交，第9个月左右，
培训机构就会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
名额”为说辞施加压力，导致很多家长迫不得已又预交了大笔学费。

点评及提醒：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校外培训课时，要避免跨年预
交费。 如果培训机构强制超长时间预交学费，家长可以向行政部门
举报其违规行为。 此外，家长们在面临机构的价格营销攻势时，应保
持冷静理性， 同时还应预防一些不良机构利用教育培训作幌子，通
过收取学员的预付学费来吸收公众资金的诈骗行为。

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实际……

案例：某钢琴培训班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刘先生因此为孩
子报名参加课程，并一次性支付了12课时的学费。 后来，刘先生因老
师替换、孩子对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而要求退回剩余6节课费用，培训
班却以手续复杂为由迟迟不予退款。 但由于刘先生与培训班只是口
头约定，在主张“无条件退款”权利时，陷入“举证不能”的不利境地，
导致退款难以被支持。

点评及提醒：口头承诺是商家的惯常手法。 消费者应提高维权
意识，一定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要求培训机构将口
头承诺写进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日后发生消费争议时，
据合同依法维权。 同时，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要注意留存
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
记录。 当出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音、视频资料、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保证提高百十分”别信

案例：消费者刘先生向消费者组织投诉，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
人在刘先生为孩子报名时，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其小孩在中考提高百
十分，可以超过建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离建档线还
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广告法》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如果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同时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
为调查线索。

某钱包申请的教育贷，退出很难

案例：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
训机构的网络课程共160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
款，但由于当时是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的贷款（两
万多元的课程首付一千多元，其余按月支付），所以在申请退款时遇
到各种难题，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所提及的贷款应该就是一种“教育贷”，具
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
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作为贷款申
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 机构往往用贷款“免息”、减轻一次性支
付压力等来吸引消费者，但却淡化了其贷款属性和风险。 因为贷款
行为和参加培训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如果想解
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只要在一家咨询，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信息

案例：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
指导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
构的推销电话。 一名推销人员还直言：“各个培训机构的信息都是互
通的，你只要在一家咨询了，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你的信息。 ”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的培训机构显然违背了经营者义务，消费
者可以对该种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要求加以制止并追责，若
因此遭受利益损害的，还可以向相关经营者提起民事索赔。

“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名额”

案例：消费者黄女士等人反映，他们小孩报读的某校外培训机构
每次会以“老生优惠”“老带新享折扣”等名义，要求家长预交下一学
年的费用。 如果此时不交，课上到第6-7个月时，授课老师就会以“价
格打折再优惠”的手段向家长营销。 如果家长还不交，第9个月左右，
培训机构就会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
名额”为说辞施加压力，导致很多家长迫不得已又预交了大笔学费。

点评及提醒：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校外培训课时，要避免跨年预
交费。 如果培训机构强制超长时间预交学费，家长可以向行政部门
举报其违规行为。 此外，家长们在面临机构的价格营销攻势时，应保
持冷静理性， 同时还应预防一些不良机构利用教育培训作幌子，通
过收取学员的预付学费来吸收公众资金的诈骗行为。

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实际……

案例：某钢琴培训班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刘先生因此为孩
子报名参加课程，并一次性支付了12课时的学费。 后来，刘先生因老
师替换、孩子对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而要求退回剩余6节课费用，培训
班却以手续复杂为由迟迟不予退款。 但由于刘先生与培训班只是口
头约定，在主张“无条件退款”权利时，陷入“举证不能”的不利境地，
导致退款难以被支持。

点评及提醒：口头承诺是商家的惯常手法。 消费者应提高维权
意识，一定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要求培训机构将口
头承诺写进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日后发生消费争议时，
据合同依法维权。 同时，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要注意留存
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
记录。 当出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音、视频资料、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保证提高百十分”别信

案例：消费者刘先生向消费者组织投诉，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
人在刘先生为孩子报名时，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其小孩在中考提高百
十分，可以超过建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离建档线还
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广告法》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如果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同时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
为调查线索。

某钱包申请的教育贷，退出很难

案例：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
训机构的网络课程共160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
款，但由于当时是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的贷款（两
万多元的课程首付一千多元，其余按月支付），所以在申请退款时遇
到各种难题，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所提及的贷款应该就是一种“教育贷”，具
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
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作为贷款申
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 机构往往用贷款“免息”、减轻一次性支
付压力等来吸引消费者，但却淡化了其贷款属性和风险。 因为贷款
行为和参加培训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如果想解
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只要在一家咨询，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信息

案例：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
指导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
构的推销电话。 一名推销人员还直言：“各个培训机构的信息都是互
通的，你只要在一家咨询了，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你的信息。 ”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的培训机构显然违背了经营者义务，消费
者可以对该种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要求加以制止并追责，若
因此遭受利益损害的，还可以向相关经营者提起民事索赔。

“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名额”

案例：消费者黄女士等人反映，他们小孩报读的某校外培训机构
每次会以“老生优惠”“老带新享折扣”等名义，要求家长预交下一学
年的费用。 如果此时不交，课上到第6-7个月时，授课老师就会以“价
格打折再优惠”的手段向家长营销。 如果家长还不交，第9个月左右，
培训机构就会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再不交钱本班就没有孩子的
名额”为说辞施加压力，导致很多家长迫不得已又预交了大笔学费。

点评及提醒：家长在给孩子报名校外培训课时，要避免跨年预
交费。 如果培训机构强制超长时间预交学费，家长可以向行政部门
举报其违规行为。 此外，家长们在面临机构的价格营销攻势时，应保
持冷静理性， 同时还应预防一些不良机构利用教育培训作幌子，通
过收取学员的预付学费来吸收公众资金的诈骗行为。

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实际……

案例：某钢琴培训班口头承诺可无条件退款，刘先生因此为孩
子报名参加课程，并一次性支付了12课时的学费。 后来，刘先生因老
师替换、孩子对学习产生抗拒心理而要求退回剩余6节课费用，培训
班却以手续复杂为由迟迟不予退款。 但由于刘先生与培训班只是口
头约定，在主张“无条件退款”权利时，陷入“举证不能”的不利境地，
导致退款难以被支持。

点评及提醒：口头承诺是商家的惯常手法。 消费者应提高维权
意识，一定要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的培训合同，要求培训机构将口
头承诺写进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便日后发生消费争议时，
据合同依法维权。 同时，在支付、洽商、变更等重要环节，要注意留存
相应的票据、书面痕迹，要有证据搜集和保管意识，做好课时核对的
记录。 当出现改变合同内容时，消费者应将沟通录音、视频资料、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保证提高百十分”别信

案例：消费者刘先生向消费者组织投诉，某校外培训机构负责
人在刘先生为孩子报名时，口口声声保证能让其小孩在中考提高百
十分，可以超过建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离建档线还
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广告法》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如果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同时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
为调查线索。

某钱包申请的教育贷，退出很难

案例：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
训机构的网络课程共160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
款，但由于当时是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的贷款（两
万多元的课程首付一千多元，其余按月支付），所以在申请退款时遇
到各种难题，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所提及的贷款应该就是一种“教育贷”，具
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
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作为贷款申
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 机构往往用贷款“免息”、减轻一次性支
付压力等来吸引消费者，但却淡化了其贷款属性和风险。 因为贷款
行为和参加培训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如果想解
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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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
指导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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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可以超过建档线几十分。 可是中考后，刘先生小孩离建档线还
差几十分，与培训机构当初的承诺和保证相差甚远。

点评及提醒：《广告法》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如果消费者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主张损失和赔偿，同时建议向行业主管部门举报，作
为调查线索。

某钱包申请的教育贷，退出很难

案例：王女士以分期付款方式，为读初一的儿子报了某校外培
训机构的网络课程共160多节课。 后因不满意学习效果提出退课退
款，但由于当时是根据课程顾问的推荐，通过某钱包申请的贷款（两
万多元的课程首付一千多元，其余按月支付），所以在申请退款时遇
到各种难题，十分被动。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所提及的贷款应该就是一种“教育贷”，具
体支付模式为教育培训机构与消费者签订教育培训合同，由金融机
构一次性将学费贷款支付给教育培训机构，再由消费者作为贷款申
请人向金融机构分期还款。 机构往往用贷款“免息”、减轻一次性支
付压力等来吸引消费者，但却淡化了其贷款属性和风险。 因为贷款
行为和参加培训行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消费者如果想解
除培训关系，则仍需向金融机构支付相应的贷款及利息。

只要在一家咨询，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信息

案例：某市消费者在登录某个教育培训机构网站时，按照客服
指导留下孩子基本信息和个人电话后不久，就开始接到不同培训机
构的推销电话。 一名推销人员还直言：“各个培训机构的信息都是互
通的，你只要在一家咨询了，别的机构也就掌握了你的信息。 ”

点评及提醒：案例中的培训机构显然违背了经营者义务，消费
者可以对该种行为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要求加以制止并追责，若
因此遭受利益损害的，还可以向相关经营者提起民事索赔。


